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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建设的通知

文号：交办规划〔2021〕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发展改革委：

为加快打通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畅通国家公路网络，充分发挥国家公路网整体
效益，支撑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经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现将加强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
段建设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国家公路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密切区域和城乡联系的关键基
础设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国防意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和普通国道“瓶颈路段”建设的通知》
（厅规划字〔2013〕189号）、《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高速公路省际待贯通路段项
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基础〔2017〕1181号）等，推动实施了一批省际公路建
设项目，有效缓解了当时国家公路省际瓶颈问题。近年来，部分省际衔接路段由于相邻
两省（区、市）需求差异、财力差距、协调机制缺失，以及省界跨江河工程实施难度大
等因素，国家公路省际瓶颈问题又有所显现。加强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建设，对于实
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国家公路网通行效率和整体效能，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
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发挥交通
的中国现代化开路先锋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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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破除国家公路省
际瓶颈制约，持续提高国家公路网供给能力和整体效能，改善服务体验，建设人民满意
交通，更好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

统筹衔接，协同融合。加强国家公路省际路段省际间的规划统筹和建设实施对接，
注重管理、养护、运营等全方位全过程的衔接协调。加强与其他运输方式及其他层次路
网协同融合。

因地制宜，注重创新。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和需求差异，科学把握技术标准，提
高适配性和精准度。更加深植绿色、创新发展理念，注重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通道等资
源，强化科技创新赋能。

凝聚共识，合力推进。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发挥中央“统”的
功能和地方“融”的积极性，强化行业内外沟通协调，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合力
推进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建设。

（二）任务目标。

到2025年，国家公路网既有省际瓶颈路段基本消除，协同高效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
制基本建立，国家公路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作用明显。

展望到2035年，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现象得到根本性解决，省际衔接顺畅、路网
系统完备、管理服务优质、工作机制健全。人民满意度大幅提升，国家公路网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的支撑保障和交通当好中国现代化开路先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工作重点。

以位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欠发达地区、
边境地区、革命老区范围内的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建设为重点，持续破除国家公路省
际瓶颈制约，提高国家公路网供给能力和整体效能。其中，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是
指：相邻两省（区、市）的国家高速公路一方已建成、另一方尚未开工建设的未通路
段，或一方已开工一年以上、另一方尚未开工建设的未通路段，或两方均未开工建设且
里程之和不超过100公里的路段；相邻两省（区、市）的普通国道现状技术等级相差两
级及以上，或现状一方已建成、另一方为待贯通，或两方现状均为待贯通且里程之和不
超过60公里的路段。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台账，加快消除既有省际瓶颈。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按路线对国家公路省际路段进行摸
底排查，摸清瓶颈路段的具体段落，建立基础工作台账，确定分阶段建设改造安排，具
备条件的应调整纳入各地交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分年度制定实施计划。交通运
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总甄别各省（区、市）建设任务和具体项目，在相关五年发展
规划（含中期调整）和年度投资计划中予以优先考虑和安排。

（二）强化衔接，力求规划同图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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